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110學年度模範生選舉實施計畫

一、目的：
1. 鼓勵學生敦品勵行、修己樂群，並發揮啟示楷模作用。
2. 培養學生參與民主法治之觀念和能力，養成民主風範。
3. 表揚品學兼優，熱心公益之學生，鼓勵學生進德修業。 
二、選務日程：
1. 12/13（一）放學前，將模範生選舉申請表填妥交到訓育組。
2. 12/15 (三) 拍攝候選人大頭照及各班候選人抽出競選籤號。
3. 12/15 (一)~12/22(二)候選人競選宣傳週。
4. 12/27（一）九年級候選人介紹。
12/28（二）八年級候選人介紹。
12/29（三）七年級候選人介紹。
5. 12/30 (四) 上午7:40~11:45模範生選舉投票在電腦教室。
三、選舉事務：
1. 學務處成立選舉委員會，校長擔任指導。
2. 各班推選一位班級模範生為年級模範生候選人，並視需要自由組成助選團。
3. 各班遴選兩位「選務代表」負責選務工作，將核予服務學習時數。
四、班級模範生候選人資格：
1. 曾擔任班級幹部、社團幹部，或從事學校其他服務工作之本校在籍學生，均具候選資格。
2. 成績表現：七大領域學習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。綜合表現品行敦厚、孝行楷模與服務熱忱。
3. 經改過銷過後，未受任何警告以上之處分者。
五、班級模範生之產生：各班選出一位班級模範生經導師簽名推薦。（如之前已當選過全年級的模範生，即不能再推薦）。
六、年級模範生當選人之產生：
    1.分年級競選，由全體學生一人兩張選票，採電腦網路投票圈選各該年級模範生候選
      人；各年級以得票最高者前三名為年級模範生當選人。
2.每張選票須圈選不同之兩位候選人，且同一候選人不得重複圈選。
3.教職員可跨年級投票，具可圈選兩名的權利。
4.選舉登入密碼由自己的身分證字號輸入，請在選前一定要記好自己的身分證字
號；不可代別人投票。
七、宣傳期注意事項：
1. [bookmark: _GoBack]自12/15(三)~12/22(二)為競選活動期間。
2. 可自由設計宣傳手法。
3. 注意不可作人身攻擊或不切實際的說明，以介紹候選人優良事蹟與自治會政見為原則。
 4.宣傳時間以下課為原則，不可打擾到上課及午休時間。
 5.候選人之宣傳海報或布條或宣傳單請遵守宣傳海報張貼要點，張貼前須送至    
   訓育組蓋章核准，始可至指定地點張貼（只可使用無痕膠帶），違者須處分。
   九年級模範生海報張貼於活動中心前的公佈欄；八年級貼於近總務處之外側樓
  梯牆壁；七年級貼於近學務處之外側樓梯牆壁，油漆牆面請物張貼。投票當
  日各班需徹底清除所有宣傳品及膠帶痕跡。
6.模範生選舉申請表繳齊後，由訓育組製作選舉公報，張貼於學校川堂，請學生自行前 
  往觀看。
八、獎懲：
1. 當選之班級模範生，提報鄉公所表楊。
2. 各年級當選之年級模範生第一、二、三名由學校頒發獎狀表揚。
3. 八、九年級當選之年級模範生第一名，代表參加本縣所舉辦之表揚大會。
4. 七年級當選之年級模範生第一名，提報救國團接受表揚。
5. 各班當選之班級模範生，於下一學年度模範生選舉前，若有任何違反校規之行為，由學務處取消其模範生資格，並沒收其獎狀。
九、本計畫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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